
福山区投资促进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

府信息公开办法》《烟台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福山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

度报告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要求，特向社会公布 2017

年度福山区投资促进局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17 年，福山区投资促进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关于信

息公开工作的总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和《烟台市

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把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

为全面加强招商工作和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通过信息

公开不断优化对企业的服务，接受公众监督，切实推动了政

务信息公开工作不断发展进步。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局为加强信息公开工作，成立

了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任组员的区

投资促进局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综合部），并明确专职工作人员，为政务公开工作提供了

充分的组织保障。

（二）健全工作机制。为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区投资



促进局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融入到各项日常工作当中，确保

公开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准确性和实用性。进一步细化

了新闻发稿程序，把政府信息公开审核与公文审核、保密审

核相结合，明确发稿审签人，稿件须经把关审签后才能在网

站发布，切实增强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三）开展业务培训。结合机关学习例会，组织开展《条

例》和信息公开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工作人员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三、发布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

高度重视群众关切，认真回应群众咨询，充分发挥政府

网站互动交流平台作用，及时关注网民意通栏目，与群众和

企业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全年回应各类关切 2 条，其中处理

政府网站互动交流平台反映问题 2 条。

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情况

目前我局尚无需要进行公开的重点领域政府信息

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一）主动公开，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

政务信息。投资促进局按照合法、有效的原则，根据不同政

务的内容、性质、要求、对象等，采取各种形式和层次予以

公开，主要是通过往区委办、政府办等部门报送信息。

（二）完善平台建设。为适应新形势对招商引资信息发

布、传递的全面、及时、形式多样等要求，优化政务公开、



政策法规、通知公告、业务答疑等模块，全方位地推进信息

公开工作，使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情况

目前我局尚无需要进行公开申请办理的信息

七、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公开的政务信息一律不收费，全部减免。

八、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

况

我局全年没有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九、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凡是区投资促进局拟公开信息，必须由局办公室对拟发

信息进行保密安全审核，在确认所提交内容不涉密、不敏感

后方可列入初步公开信息。对确定初步公开的信息，上报主

要领导批准后方可对外公开。对拟定公开信息做到事前保密

审查、事后监督检查，确保公开信息不泄密、泄密信息不公

开，所有公开信息准确无误、符合要求的工作机制。

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7 年，我局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全面进展，同时也存

在一些问题。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二

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三是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工作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针对以

上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的要求，



进一步拓展公开领域、深化公开内容；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

的监督检查力度，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进一步加强

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班、座谈会等方式，全面

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积极推动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深入开展。

十一、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本年度没有需要说明的事项。


